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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有關二零二零年年報的補充公告

茲 提 述 貴 州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本 行」）刊 發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一 年 四 月
二十八日的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年報」）。除
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年報所載於第十二章附註2(15)和附註 29(a)中關於本行的養老金計劃
的計算和假設資料外，本行謹此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附錄十六第26段進一步提供以下有關本行退休金計劃的補充資料。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包括社會養老金計劃和年金計劃）在發生時被
確認為費用，且概無沒收供款致使本行得以減輕現有供款水準。

補充退休福利的金額是指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行承諾為符合條件的
員工支付的未來福利的估計總額的現值。本行在補充退休福利方面的
義務由外部獨立精算師機構韋萊韜悅的合資格員工（中國精算師協會會
員和美國精算師協會會員）採取預計單位進賬法測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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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補充資料並不影響年報所載其他資料。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年報的
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貴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楊明尚

董事長

中國，貴陽
2021年9月1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楊明尚先生、許安先生及蔡東
先生；非執行董事陳景德先生、陳含青先生、陳華先生、王曉勇先生、龔
濤濤女士、王文成先生及趙勇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湯欣先生、王
革凡先生、宋科先生及羅卓堅先生。

* 貴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香港法例第155章《銀行業條例》所界定的認可機構，
不受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亦未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或接受存款業務。


